
旅客在飞猪上订到澳门“房卡房”
被要求避开登记、禁止开门应答服务员，飞猪已与旅客达成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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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店如偷渡需避开前台

张先生告诉晨报记者，他经常从澳门转
机回国，以往均是落地后立即转机离开，此次
他跟朋友一起，计划在澳门停留一天。于是，
在境外飞澳门之前，他们便通过飞猪旅行网
预订了澳门美狮美高梅酒店一晚住宿，支付
金额为 1332.43 元。
订单信息显示，该客房为两张双人床，可

住 2人，面积 43平方米，有窗。入住时间为 5
月 7日 15时后，离店时间为 5月 8日 11 时
前，不含早餐。
据张先生介绍，客房预订成功后，他很快

就接到一个陌生手机号码来电。
“对方自称是飞猪代理商，说我预订的房

间属于低价团队房，需要添加微信沟通入住
细节。我当时没多想，实际上也不知道澳门酒
店房价的行情，就添加了对方微信。对方把客
房信息发过来，房间号 484，房主姓名吕某。
对方询问了我的到达时间后，说会在酒店角
落等我，直接带我去房间。”张先生表示。
张先生与“客房代理”的微信留言显示，

他们是 5月 7日晚上 9点 16分抵达酒店的。
“当时我们是从地下车库乘电梯直达大

堂一侧。微信群里那个叫吕某的男子就等在
电梯口。见面之后，他带着我们绕路去客房，
全程避开酒店前台，行动显得很诡异。”
令张先生感到不安的是，该男子再三叮

嘱：“入住期间无论酒店工作人员如何敲门，
都不能开门，也不能主动联系酒店寻求任何
服务。一旦被酒店发现，就会把我们赶出去，
房费也不退。那种感觉太煎熬了，就像偷渡一
样，我明明是合法花钱订房住宿，却不能正大
光明地入住，连正常的客房服务都不能叫。”
5月 8日上午 10 点 6 分，微信群里有人

告诉张先生：11 点退房，房卡不要带走，放在
床头柜抽屉。离开时拍下房卡放置的位置，发
图片给他们，方便他们去房间找到房卡。

入住“房卡房”属违法行为

张先生和朋友离开酒店，麻烦才真正开
始。在他们准备返回内地时，遭到出入境工作
人员的例行询问。
“他们问我们来澳门的目的，我们说是转

机并停留一天。对方就让我们出示酒店入住
登记记录。我随即拿出飞猪的客房订单记录，
但对方查询后表示，系统中没有我们的入住
登记信息。”
直到此时，张先生才得知，自己遭遇了澳

门明令禁止的“房卡房”，而这种未进行实名
登记、私下入住的行为，在澳门是违法的，“他
们跟我说，这种‘房卡房’没有正规登记，一
旦出现问题，我们作为入住者也要承担相应
责任。”
虽然最终顺利返回内地，但张先生事后

查询相关法律规定后，越发感到后怕。
据澳门特别行政区《修改第 3/2010 号

法律〈禁止非法提供住宿〉》规定，入境澳门
时获许可逗留期限不多于 90 日的非澳门居

民（具“逗留特别许可”除外），原则上只可入
住合法经营的酒店业场所，任何人或实体未
持有酒店业场所准照，向此类人士提供非酒
店用途的住宿，即视为非法提供住宿，需承担
相应法律责任。
张先生非澳门居民，入住未进行正规登

记的“房卡房”，已涉嫌违反该法律规定。“我
现在很担心，下次我过境澳门会不会受影
响？”张先生说，因为工作关系，他经常要经澳
门过境，如果因为这次入住“房卡房”而影响
自己日后过境，损失就太大了。

“房卡房”暴利惊人屡禁不止

记者从一名从事酒店客房营销的代理人
员处了解到，“房卡房”是旅游行业长期存在
的灰色地带，行业内又称其为“团队房”“倒
卖房”“无实名登记房”“黄牛房”等，甚至有
“偷渡房”的俗称，其运作模式主要是：酒店
将客房批量低价出售给旅行社、代理商作为
团队房，此类房间本需整团实名登记、统一入
住，但部分“黄牛”或代理商为牟取暴利，将

团队房拆分，私下将单张房卡卖给散客，全程
避开酒店前台登记。
“这些‘黄牛’或代理商从酒店拿‘团队

房’的价格很低，再以低于酒店前台标价但高
于‘团队房’拿货价的价格卖给散客，中间差
价巨大。”该代理人员透露，张先生入住的澳
门美狮美高梅酒店，前台标价一晚高达
3000-4000 元，而“黄牛”倒卖的“房卡房”
价格仅 1300 余元，一间客房就能赚取近
2000 元的利润，在暴利驱使下，不少人铤而
走险涉足这一领域。
为规避酒店检查，倒卖“房卡房”的“黄

牛”通常会采取一系列隐蔽措施：私下带领住
客走员工通道、侧门或楼梯进入客房，严禁住
客前往前台、联系客房服务，甚至叮嘱住客不
要开门应答工作人员，本质上就是为了掩盖
违规倒卖的行为，避免被酒店发现后取消房
间资格。
尽管“房卡房”存在极大的法律风险和

安全隐患，但仍有部分旅客因贪图价格便宜
而选择购买。记者发现，某社交平台上还有用
户分享购买“房卡房”的“心得”和“攻略”。

当然，也有人吐槽“房卡房”的不便。有
个博主写道，他去澳门玩的时候图便宜，
4000 元订了两晚的“房卡房”。因为客房下
午 3点才能入住，而且是别人的名字订的，酒
店前台不能帮他寄存行李，他随身携带的行
李箱只好一直拖着。跟房主接头，也是偷偷摸
摸的。
让他尴尬的是，第二天上午 10 点，“黄

牛”联系他，原房间没有续上，需要换一间房，
还是下午3点入住。这时候，博主正在外面游
玩，不得不赶回酒店，从原客房里搬走行李。
等待下午 3点重新入住，而且还得偷偷摸摸
地进行。

飞猪将坚决打击此类违规现象

5月 14 日，飞猪旅行网相关负责人就张
先生的投诉向晨报记者作出回应。该负责人
明确表示“房卡房”是长期困扰行业的顽疾，
严重损害消费者权益，飞猪坚决打击此类违
规现象，发现一起、严查一起。
该负责人介绍，目前飞猪已与张先生达

成和解，按照“退一赔三”的标准向其支付了
5329.72 元（1332.43 元×4），张先生对该解决
方案表示认可。同时，涉事供应商已被飞猪依
规清退，列入黑名单，永不合作。
关于日常监管措施，飞猪方面表示，平台

通过事先排查和逆向清理等方式严查“房卡
房”：在供应商入驻时，严格审核其资质；对已
入驻的供应商，高频排查其发布的商品，若发
现敏感信息，立即下架相关商品；后续还将提
高在售商品的巡检频率，加快消费者举报响
应速度，并对同类型供应商启动专项复查。
记者追问飞猪，既然平台声称有严格的

审核和排查机制，张先生遭遇的这单“房卡
房”究竟是如何通过平台审核挂网销售的？平
台如何核实房源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该负责
人表示暂时没有相关信息可以更新。
业内人士指出，线上旅游平台作为房源

展示和交易的重要渠道，若不能切实履行主
体责任，严格审核房源合法性，“房卡房”乱
象仍将难以根治。

律师提醒赴澳住宿需避开“房卡房”

上海明伦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律师周运柱
表示，顾客张先生提出的“退一赔三”解决方
案，是他的合法诉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经营者
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
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
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
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
五百元的，为五百元。
飞猪平台作为经营者，若明知供应商提

供“房卡房”仍允许其挂网销售，或未履行审
核义务导致消费者权益受损，消费者有权要
求“退一赔三”。
同时，周运柱律师提醒广大赴澳旅客，澳

门对住宿登记有严格的法律规定，入住酒店
必须进行实名登记，切勿因贪图便宜购买“房
卡房”“黄牛房”等违规住宿服务，否则不仅
可能面临边检盘问、法律处罚，还可能因缺乏
正规登记而无法保障自身人身和财产安全。
旅客通过线上平台预订澳门酒店时，应

选择平台官方认证的正规供应商，仔细核对
订单信息，确认房源为酒店官方直供；入住时
若被要求避开前台登记、禁止联系酒店服务
等异常要求，应立即拒绝，并及时向平台和相
关部门投诉。若遭遇“房卡房”等违规情况，
要妥善保存订单记录、沟通记录等证据，依法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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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提心吊胆，像做贼一样，生怕有人
敲门，更没想到自己花了钱，竟然在澳门非法
住了一晚！ ”回忆起 5 月 7 日在澳门的住宿经
历，张先生仍心有余悸。 近日，他通过飞猪旅
行网预订澳门美狮美高梅酒店客房， 却订到
了行业顽疾“房卡房”，又称“黄牛房”。张先生
不仅被要求避开酒店前台登记、 禁止开门应
答服务员，还面临一定法律风险。

目前，飞猪已按“退一赔三”与张先生达
成和解，并表示“房卡房”是长期困扰行业的
顽疾，严重损害消费者权益，飞猪坚决打击此
类违规现象，发现一起、严查一起。

“房卡房”不能享受任何酒店服务


